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3年度，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自治

文件，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积极有效地行使职权，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

会的各项决议，勤勉尽责地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公

司各项业务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会的作用。现将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

汇报如下： 

一、2023年公司经营情况 

2023 年度，公司董事会监督和指导经营管理层按照公司战略要求推进各项

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0,644,169.65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21.41%；

营业利润 45,111,143.8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90.64%；利润总额 26,430,877.8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47.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458,368.8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14.61%。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会议类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2023-01-09 2023-01-09 

《202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公告

编号：2023-001）； 

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2023-03-17 2023-03-17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公告

编号：2023-010）； 

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 2023-05-19 2023-05-19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公告编号：

2023-030）； 

202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2023-10-09 2023-10-09 

《2023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公告

编号：2023-058）； 



202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2023-12-22 2023-12-23 

《2023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公告

编号：2023-074）； 

 

2、董事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 
2023-02-27 2023-03-0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4）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 
2023-04-26 2023-04-28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4）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 
2023-06-16 2023-06-20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5）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 
2023-08-25 2023-08-29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5）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 
2023-09-22 2023-09-23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2）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 
2023-10-19 2023-10-19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9）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 
2023-10-25 2023-10-26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1） 

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 
2023-12-06 2023-12-07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7）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履行职责，全

面执行了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事项。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董事会成立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并制定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

规则》。报告期内，各专门委员会按照各自议事规则，对公司运作过程中出现的

各自专业领域事项积极审议，向董事会提供专业意见，提出合理化建议，对董事

会的决策起到了有益的参考作用。 

（三）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夏明会、谭骅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态度，忠实勤勉

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并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对公司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治理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

治理水平，切实保障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新修订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修订了《子公司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及审计

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委派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落实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机制、更新了独立董事任职

条件、期限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体系。报告期内，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知情人员能够在定期报告及其他重大事项未对外披

露的窗口期、敏感期，严格执行保密义务，公司未发生内幕知情人违规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形。 

三、2024年董事会工作方向 

1、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加强董事的履职培训，扎实

做好董事会日常工作，按照公司既定的经营目标及发展方向，贯彻落实股东大会

的各项决议，努力推动实施公司发展战略，确保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2、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信息披露规则的标准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严把信息披露关，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 

3、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依法维护全体投资者权益，尤其是保护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董事会将认真贯彻监管机构保护投资者的相关要求和指示

精神，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有效增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

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投资者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4、继续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升规范化运作水平。公司将进一步健全公

司规章制度，并完善规范、透明的上市公司运作体系及不断完善风险防范机

制，提升公司风险预判及应对能力，保障公司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 月 19日 


